
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报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要求，现将本行重大关

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金圆

集团成员单位厦门金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增加

申请，金圆集团授信额度合控仍维持不超过综合授信 50 亿

元（敞口 40 亿元）及他用担保额度 18 亿元。2025 年 5 月

23 日，本行与金圆集团成员单位厦门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责

任公司签订了《同业借款合同》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国有独资

法定代表人：李云祥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418104.0504 万元

经营范围：1、对金融、工业、文化、服务、信息等行

业的投资与运营；2、产业投资、股权投资的管理与运营；3、

土地综合开发与运营、房地产开发经营；4、其他法律、法

规规定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，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

开展经营活动。（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

的经营项目，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）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

要股东之一，持有本行 19.18%股份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金圆集团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

监管规定，遵守商业原则，按本行业务审批与定价制度履行

相应审批手续，以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

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截至报告日，金圆集团在本行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64 亿

元（敞口 54 亿元）
1
，敞口金额占本行上季度末（2025 年第

一季度末）资本净额的 14.85%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九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

管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初审，并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董事均表决同意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圆集团向公

司申请授信变更的议案》均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关联

1
2025 年 5 月 28日，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给予金圆集团综合授信 64 亿元（集

团敞口合控 54亿元）及他用担保额度 19 亿元。



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，公司与关联方之

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

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。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

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特此公告。

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
